
非都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事件複查紀錄表

受處分人
處分書日

期及文號

違規地點

案件來源

□各鄉、鎮、市公所查報。□各目的事業或使用地主管機關（單位）。

□檢、警、調機關。□接受民眾檢舉之相關機關（單位）。

□營建署國土監測計畫。□其他

違規事實

□擅自回填或堆置營建剩餘土石方。□堆置砂石。□農舍擴大填土。□興建圍

牆、擋土牆。□擅自興建建築物。□舖設水泥地面。□施設庭園造景。□變更合

法農業設施使用。□資源回收業（場）使用。□設置簡易砂石碎解洗選機具、

水泥拌合設備。□視聽歌唱業。□擅自開挖整地。□傾倒廢棄物。□回填或堆

置廢棄物。□闢建養殖池。□堆放貨櫃（　　只）。□其他

改正期限

違規地點目

前現況

改正情形
□未依期限完成改正。□申請合法使用中。

□已依期限完成改正。□已申請合法使用完成。

合法使用核准日

期及文號

各目的事業

及使用地主

管機關追蹤

查核及核章
承辦人           科長           副處長           處長

後續辦理情

形

□應依區域計畫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按次處罰。

□已完成改正或取得合法使用得予已解除列管。

違規使用裁

罰單位核章

承辦人          科長           副處長             處長

備註

附表二


